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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考試開始鈴(鐘)響前，不可以翻閱試題本 

 

102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與專科學校二年制 

統 一 入 學 測 驗 試 題 本 

設 計 群  

專業科目(二)：基本設計、繪畫基礎、 

基礎圖學（術科考試） 
 

 

 

【注 意 事 項】  
 

1.請核對考試科目與報考群(類)別是否相符。   

2.請檢查答案卡(卷)、座位及准考證三者之號碼是否完全相同，如有不

符，請監試人員查明處理。   

3.本試卷共兩題，第一題 60 分，第二題 40 分，共 100 分，答對給分，

答錯不倒扣。試卷最後一題後面有備註【以下空白】。   

4.必須依照試題說明作答。未於該題號指定的答案卷範圍（如題號欄

位）內答題，或未依題號欄位閱讀方向答題（如所繪製圖面和題號欄

文字呈上下顛倒），該題不予計分。  

5.試題本空白處可做草稿使用。   

6.除試題本外不得查閱任何資料，亦不得使用自行攜帶之圖案、轉印文

字等，違者不予計分。  

7.繳交答案卷時，如因顏料未乾以致畫面受損，須自行負責。   

8.請在試卷首頁准考證號碼之方格內，填上自己的准考證號碼，考完後

將「答案卡(卷)」及「試題」一併繳回。 

 

 

准考證號碼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考試開始鈴(鐘)響時，請先填寫准考證號碼，再翻閱試題本作答。 
 

 

公告試題僅供參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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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題：基本設計、繪畫基礎  

 ( 寫實草圖 18分，彩色精稿 39分，設計理念 3分，共計 60分 ) 

 

請以「自然花卉」為主題，進行繪畫與圖像設計。 

 

1. 設計主題說明： 

(1) 自行挑選三種不同的花卉，繪製三幅寫實「草圖」。 

(2) 須以  (1) 所繪製之三幅寫實草圖為構成元素，重新設計成一幅具視覺效果之平面構成

「精稿」。 

 

2. 製作規定： 

(1) 限在答案卷「第一題」欄內進行作答、繪製與設計。 

(2) 寫實草圖三幅：繪製三個 8公分 ×  8公分之正方形線框，每一個正方形線框內，各繪

製一種寫實花卉，限用黑色鉛筆 ( 9H ~ 7B ) 表現。 

(3) 精稿一幅：繪製一個 18公分 ×  18公分之正方形線框，須從 (2) 之三幅寫實花卉之造形

中，萃取出構成元素，再重新組合成單一畫面，其圖像設計須以彩色技法表現。

( 限使用本考場規定可攜帶的工具繪製 ) 

 

3.  設計要求： 

(1) 本題若未在答案卷「第一題」欄內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 

(2) 三幅「草圖」與一幅「精稿」之整體版面配置，請考量畫面美感效果，可自由選擇

橫向或縱向編排配置方式。 

(3) 三幅「草圖」，請以「寫實」技法表現。 

(4) 一幅「精稿」，請以「圖案化」方式表現，可自由運用「平面構成」的原理構成，

圖像設計須呈現完整的設計脈絡思維，清晰表達出視覺的完整性及豐富性，並展現

出「創意發想」、「執行能力」、「描繪能力」與「表達能力」。 

(5) 「設計理念」，請於18公分 ×  18公分的精稿線框外之正下方位置編排書寫，限100字

以內 ( 不計標點符號 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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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題：基礎圖學  

( 視圖繪製 20分，全剖視圖與尺度標註 20分，共計 40分 ) 
 

1.  繪製要求 

(1) 限在答案卷「第二題」欄內，由左而右作答：( 即「2.視圖繪製」須位於該欄內左側，

「3.全剖視圖與尺度標註」須位於該欄內右側  ) ，未依指定位置範圍作答不予計分。 

(2) 限以正投影原理第三角法與 CNS製圖標準繪製，尺度標註依 CNS製圖標準規範，視圖

配置錯誤不予計分。 

(3) 繪圖比例為 1：1，單位為公釐 ( mm ) 。 

(4) 須以黑色鉛筆 ( 9H ~ 7B ) 或製圖筆等製圖工具繪製，不須上墨，不得徒手繪製。 

(5) 答題中自行繪製的前視圖與各視圖配置方形圖框，不列入評分 ( 即不影響計分 ) 。 

(6) 畫面力求整潔，製圖過程如畫有輔助線，須擦拭乾淨。 

 

2. 視圖繪製 

(1) 圖 ( 一 )「物體等角圖」是一張正投影原理第三角法繪製的立體圖，其中的物體 ( 粗線

部分 ) 和圖 ( 二 )「桌上型翻頁鐘」的基本外觀相似，但仍有許多細節不盡相同，且該

物體簡化為單一材料一體成型，不是由多個零件組裝而成。 

(2) 圖 ( 一 ) 中的參考格線  ( 細線部分 ) 之每一格子的任一邊長皆代表 5公釐 ( mm ) 。 

(3) 請以正投影原理第三角法與 CNS 製圖標準，繪製圖  ( 三  ) 「三視圖配置」前視圖

以外的兩個視圖，並在這兩個視圖下方「 (            ) 」括弧內，以標準工程字標示該

視圖名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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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全剖視圖與尺度標註 

(1) 承「2.視圖繪製」關於該物體的說明，請以正投影原理第三角法與 CNS 製圖標準，

繪製圖  ( 四 )「視圖配置」的 A-A全剖視圖。 

(2) 請依據 CNS 製圖標準，並參考前視圖的基準面，在該 A-A 全剖視圖上標註該物體的

尺度 ( 尺寸 )。 

 

 

 

 
 

圖 ( 四 ) 視圖配置 ( 依正投影原理第三角法繪製 ) 

 

 

 

 

【以下空白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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